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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45、200045 �证券简称：深纺织A、深纺织B� 公告编号:2022-18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6月6日以专人送达

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了召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的通知，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2022年6月17日（星期五）下午2:3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

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其中独立董事何祚文、蔡元庆、王恺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

会议由董事长张剑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现将会议审议通过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自有物业租金减免实施方案的

议案》。

为共同应对疫情，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落实深圳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同意公司及所属

全资企业减免符合条件的物业自2022年3月1日至2022年8月31日的物业租金，3至5月租金

全免，6至8月租金减半，预计共减免金额不超过3,035万元，具体减免金额以实际执行金额

为准，所属控股、参股企业根据实际情况实施物业租金减免政策。同意授权公司总经理在有

关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全权办理本次租金减免实施的相关事宜。

内容详见2022年6月18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关于应对

新冠疫情减免物业租金的公告》（2022-19号）。

特此公告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二年六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045、200045� �证券简称：深纺织A、深纺织B 公告编号:2022-19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应对新冠疫情减免物业租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为共同应对疫情，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根据深圳市政府发布的《深圳市关于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进一步帮助市场主体纾困解难若干措施》（深府〔2022〕28号），依照深圳市国资

委有关工作要求，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结合实际经营情

况，制定了公司及所属全资企业自有物业租金减免实施方案，与市场主体共渡难关，助力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一、本次租金减免情况概述

（一）免除物业租金的对象：承租公司及所属全资企业国有房屋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制

造业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民办幼儿园。 对于孵化机构/允许转租的租户等承租人，则按

照穿透原则将房屋租金减免措施落实到符合条件的最终使用/承租人。

（二）免除租金的物业类型及范围：本次决策减免范围为公司及公司所属全资企业的

房屋；所属控股、参股企业根据本企业实际情况决策实施物业租金减免。

（三） 免除期限： 减免期限自2022年3月1日起至2022年8月31日止，3月至5月租金全

免，6月至8月租金减半。 具体如下：

1、对于制造业小微企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执行合同期限超过2022年8月

31日，3月至5月租金全免，6月至8月租金减半执行； 对于民办幼儿园， 执行合同期限超过

2022年8月31日，按3月至8月间可任选3个月免租。

2、执行合同期限未超过2022年8月31日或新签订合同的租户，按实际租赁期执行减免

租金。

3、合同免租期与减免期限重叠的，先执行政策减免期。

4、在减免周期内已交租金且在合同有效期内的，可顺延享受减免政策，抵扣后续租金；

在减免周期内已交租金但合同有效期到期的，按合同实际执行情况申请办理租金退付。

（四）免除费用项目：物业租金。

（五）减免金额及范围：经初步统计，预计减免金额不超过3,035万元，具体减免金额

以实际执行金额为准。 减免金额未包括减免期间2022年6月至8月内新增的符合条件租户，

但享受同等减免政策。

二、实施方案

为确保本次免租工作能够有序、高效实施，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在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范围内全权办理相关事宜， 包括但不限于与租户沟通本事项的具体内容， 制定、授

权、签署、执行、修改、完成所有必要的法律文件，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具体实施方式等。

三、本次租金减免安排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及所属全资企业的物业租金减免对公司2022年度营业收入的影响预计不超

过人民币3,035万元，占2021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的比例约为1.3%；对公司2022年度归

母净利润的影响预计约为人民币3,024万元，占2021年度经审计的归母净利润的比例约为

49.4%。 本次租金减免对公司2022年度营业收入、归母净利润的影响系未经审计的预估数

据，仅为投资者了解本次租金减免对公司的影响所用，最终以实际执行金额为准，公司提醒

投资者审慎使用该等数据。

本次租金减免系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背景下，扶持租户平稳经营和发展，积极落

实履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的具体表现， 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提升社会形象及影响

力，有利于后续公司物业的招租。本次租金减免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及长期发展。

四、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2年6月17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自有物

业租金减免实施方案的议案》，同意实施租金减免事项，并同意授权公司总经理在有关法

律法规规定范围内全权办理本次租金减免的相关事宜。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

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关于自有物业

租金减免实施方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本方案预计的租金减免金额对公司

2022年度营业收入、归母净利润的影响系未经审计的预估数据，公司将根据实际执行的减

免金额来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二年六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775� � � � � � � � �证券简称：文科园林 公告编号：2022-048

债券代码：128127� � � � � � � � �债券简称：文科转债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

2022年6月15日以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2022年6月17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

席的董事9人，实际出席的董事9人,会议由董事长潘肇英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关联方借款暨追认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关于向关联方借款暨追认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详细内容请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备查文件

（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三）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775� � � � � � � � �证券简称：文科园林 公告编号：2022-049

债券代码：128127� � � � � � � � �债券简称：文科转债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

2022年6月15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于2022年6月17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

席的监事3人，实际出席的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许润丽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关联方借款暨追认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关于向关联方借款暨追认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详细内容请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备查文件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775� � � � � � � � �证券简称：文科园林 公告编号：2022-050

债券代码：128127� � � � � � � � �债券简称：文科转债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关

联方借款暨追认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经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自查发现，2022年1月18日，公司与

深圳恒樾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恒樾” ）签订了《借款协议》，深圳恒樾向公

司提供最高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的借款，借款期限为1年，借款利率为提款时中国人民

银行最新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公司无需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截至本

次公告披露日，公司与深圳恒樾发生的借款总额及余额均为3,082.04万元。

深圳恒樾为公司原监事杨勇控制的企业，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的规定，深圳恒樾为公司关联法人，该借款事项构成了关联交易，公司未及时履行审

议程序及披露义务，现予以补充追认。

2022年6月17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关联方借款

暨追认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上述《借款协议》签订时，涉及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因此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向关联方借款暨追认关联交易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名称：深圳恒樾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DA2R85K

（三）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四）注册地：深圳市龙岗区吉华街道光华社区阳光花园17栋2402

（五）法定代表人：徐英

（六）注册资本：2,000万人民币

（七）经营范围：市政公用工程；园林绿化设计与施工、建筑室内外装修；苗木、花卉种

植、租赁、销售；土石方工程；环保工程；城市道路及景观照明工程。

（八）财务数据：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9.83万元，净利润12.32万元；截至2022年3月

31日，深圳恒樾总资产为3,087.28万元，所有者权益5.24万元。

公司原监事杨勇持有深圳恒樾100%的股份，深圳恒樾为杨勇控制的企业，为公司关联

法人。

通过信用中国网站查询，深圳恒樾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双方本着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公司以实际借款金额为基数参考

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向深圳恒樾支付借款利息。本次关联交易定价依据与交易价格

公允、公平、合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等的规定，未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借款金额：借款额度不超过4,000万元；

（二）借款用途：日常经营周转；

（三）借款期限：1年；

（四）借款利率：借款利率为提款时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LPR）；

（五）抵押及担保措施：无相关担保。

五、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此次借款事项主要系公司大客户恒大集团及其关联企业出现流动性困境，公司对

其大量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无法按期回收和兑付，导致公司资金紧张。 公司在春节前急需

筹集资金支付农民工劳务费、部分上游供应商款项以及即将到期的流贷。 本次借款满足了

公司营运资金需求，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无不良影响，不影响公司的独立

性，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2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深圳恒樾累计发生各类关联交易总额3,082.04万

元。

七、独立董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本次交易是基于公司实际需要，能够缓解公司的财务压

力，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

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将《关于向关联方借款

暨追认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公司已事前将本次向关联方借款暨追认关联交易事项告知我们，

我们已出具事前认可意见，本次交易是基于公司实际需要，能够缓解公司的财务压力，符合

公司的整体利益，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董事会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追认的关联交易遵循了市场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符合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关联方侵犯公司利益以及损害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宜。

八、备查文件

（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四）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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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3名激励对象因离职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对其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1.485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

期权3.015万份进行注销， 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20.545元/股， 占注销前总股本比例

0.0080%。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限制

性股票回购注销和股票期权注销手续。

一、限制性股票计划简述

1、2021年6月23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

了独立意见。

同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对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 行核

查，并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

案》以及《关于核查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

单〉的议案》。

2、2021年6月24日至2021年7月3日，公司通过内部公示栏对本次激励计划中涉及的激

励对象姓名和职务进行了公示。 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个人或组织对公司本

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2021年7月6日，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2021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3、2021年7月9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实施本激励计划获

得股东大会批准。 同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

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4、2021年7月9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关于向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

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5、2021年7月15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进行核实并发表了

核查意见。

6、2021年8月23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

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7、2022年4月21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意对已离

职的3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1.485万股和已获授但尚未行

权的股票期权3.015万份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

司监事会对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及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回购价格进行了

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上海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锦天城律师” ）出具

了《关于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

的法律意见书》。

8、2022年6月2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及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公司董

事会同意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价格由34.617元/股调整为

34.415元/股， 同意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

20.747元/股调整为20.545元/股。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锦天城律师出

具了《关于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行权

价格及回购价格调整的法律意见书》。

9、2022年6月8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权

益的议案》，确定公司本激励计划预留权益的授予日及其授予价格，同意以2022年6月8日

为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72名激励对象授予61.6065万份预留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44.54

元/份，向符合条件的72名激励对象授予30.3435万股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26.73元

/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授予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 锦天城

律师出具了《上海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事项的法律意见书》、荣正咨询就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

相关事项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二、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相关情况

1、回购股份的原因

根据公司 《激励计划》、《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等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因辞职而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得行

权，由公司注销；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授

予价格回购注销。 本次激励计划的3名激励对象因离职等原因，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董

事会同意回购注销其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1.485万股和注销其持有

的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3.015万份。

2、公司已向上述离职对象支付最终回购价款总计305,093.25元。

3、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于2022年6月7日出具了容诚验字[2022]

518Z0063号验资报告。

4、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184,744,770股减少至184,729,920股。 经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上述回购注销事宜已于2022年6月17

日完成。

5、本次用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资金均为公司自有资金。

三、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的股本结构情况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减少 14,850股，公司股本结构变动

情况如下：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股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54,447,702 29.47 -14,850 54,432,852 29.47

高管锁定股 53,233,962 28.81 53,233,962 28.82

股权激励限售股 1,213,740 0.66 -14,850 1,198,890 0.65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30,297,068 70.53 130,297,068 70.53

三、股份总数 184,744,770 100 -14,850 184,729,920 100.00

注：1、本次变动前数据为2022年6月1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数据；

2、 本次变动后数据以相关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

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四、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系公司根据激励计划对已不符合

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的具体处理， 回购并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数量较

少，且回购所用资金较少，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

司管理团队的积极性和稳定性。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勤勉尽职，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为股东

创造价值。

特此公告。

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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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6月17日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6月17日上午 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6月17日9:15至 2022年6月17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文三西路52号浙江建投大厦18楼会议室。

3、会议投票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会议召集人：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沈德法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28人， 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875,065,46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80.9241%，其中：

1、现场会议的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5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591,047,71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4.6588%；

2、网络投票情况：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参加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3人，

代表股份284,017,74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6.2653%；

3、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中小投资

者（不包括 5%） 出席会议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及代理人共20人，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30,5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02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任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为875,057,8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1%；反对为

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为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为875,057,8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1%；反对为

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为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为875,057,8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1%；反对为

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为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4、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为875,057,8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1%；反对为

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为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5、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为875,057,8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1%；反对为

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为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6、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预计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表决情况：同意为216,902,1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5%；反对为

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弃权为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0820%；反对7,

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918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关联股东浙江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浙江建阳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迪臣发展国

际集团投资有限公司、鸿运建筑有限公司、浙江省财务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7、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为875,057,8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1%；反对为

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为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0820%；反对7,

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918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8、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2022年度投融资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为875,057,8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1%；反对为

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为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9、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21年薪酬执行情况及2022年薪酬预案的

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为875,057,8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1%；反对为

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为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0820%；反对7,

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918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0、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为875,057,8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1%；反对为

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为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0820%；反对7,

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918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1、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担保预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为875,057,8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1%；反对为

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为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0820%；反对7,

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918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2、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部分应收款项拟进行重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为216,898,0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6%；反对为

11,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弃权为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8,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6393%；反对

11,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360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浙江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浙江建阳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迪臣发展国际集团投资有限公司、鸿运建筑有限公司、浙江省财务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

决。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吕崇华、刘贞妮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浙江建投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六、备查文件

1、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六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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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新增一项临时提案，即《关于推动华联控股战略转型暨设立专项资金的议案》。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6月17日（星期五）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年6月17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6月

17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深南中路2008号华联大厦16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丁跃先生

（六）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公司股份总数（股） 1,483,934,025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股） 1,483,934,025

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 269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股) 502,999,176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3.8963%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 18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股) 427,239,009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8.7910%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人) 251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股) 75,760,167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1054%

（二）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股

东，以下统称“中小股东” )出席会议的情况

中小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 260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股) 78,756,247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3073%

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 9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股) 2,996,08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0.2019%

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人数(人) 251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股) 75,760,167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1054%

(三)�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人员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出席会议股

东

502,999,176 473,986,751 94.2321% 20,711,181 4.1175% 8,301,244 1.6503%

中小股东 78,756,247 49,743,822 63.1617% 20,711,181 26.2978% 8,301,244 10.5404%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出席会议股

东

502,999,176 473,978,361 94.2304% 24,005,172 4.7724% 5,015,643 0.9971%

中小股东 78,756,247 49,735,432 63.1511% 24,005,172 30.4803% 5,015,643 6.3686%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出席会议股

东

502,999,176 474,575,761 94.3492% 19,428,752 3.8626% 8,994,663 1.7882%

中小股东 78,756,247 50,332,832 63.9096% 19,428,752 24.6695% 8,994,663 11.4209%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2021年年度财务报告》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出席会议股

东

502,999,176 474,047,801 94.2443% 24,347,372 4.8404% 4,604,003 0.9153%

中小股东 78,756,247 49,804,872 63.2393% 24,347,372 30.9148% 4,604,003 5.8459%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出席会议股

东

502,999,176 472,792,984 93.9948% 28,052,483 5.5770% 2,153,709 0.4282%

中小股东 78,756,247 48,550,055 61.6460% 28,052,483 35.6194% 2,153,709 2.7347%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关于闲置资金短期用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出席会议股

东

502,999,176 466,043,040 92.6528% 36,243,086 7.2054% 713,050 0.1418%

中小股东 78,756,247 41,800,111 53.0753% 36,243,086 46.0193% 713,050 0.9054%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关于第十届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选举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及选举结果：

姓名

出席会议股东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选举结果

同意票数

占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比例

（%）

同意票数

占有效表决

股 份 总 数 比 例

（%）

张梅 459,484,308 91.3489 35241379 44.7474 当选

李云 456,703,825 90.7961 32460896 41.2169 当选

张勇华 465,896,965 92.6238 41654036 52.8898 当选

龚泽民 473,050,250 94.0459 48807321 61.9726 当选

8.审议《关于第十届董事会换届的议案》———选举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及选举结果：

姓名

出席会议股东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选举结果

同意票数

占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比例

（%）

同意票数

占有效表决

股 份 总 数 比 例

（%）

王晓梅 462,014,073 91.8519 37771144 47.9596 当选

刘雪亮 463,256,993 92.0990 39014064 49.5377 当选

黄梦露 461,757,304 91.8008 37514375 47.6335 当选

9.审议《关于第十届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表决情况及选举结果：

姓名

出席会议股东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选举结果

同意票数

占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比例

（%）

同意票数

占有效表决

股 份 总 数 比 例

（%）

张文斌 461,850,970 91.8194 37608041 47.7525 当选

倪苏俏 457,273,565 90.9094 33030636 41.9403 当选

10.审议《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和监事会任职人员酬金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出席会议股

东

502,999,176 471,468,634 93.7315% 26,955,809 5.3590% 4,574,733 0.9095%

中小股东 78,756,247 47,225,705 59.9644% 26,955,809 34.2269% 4,574,733 5.8087%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11.审议《关于聘请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出席会议股

东

502,999,176 475,326,424 94.4984% 18,140,618 3.6065% 9,532,134 1.8951%

中小股东 78,756,247 51,083,495 64.8628% 18,140,618 23.0339% 9,532,134 12.1033%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12.审议《关于推动华联控股战略转型暨设立专项资金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出席会议股

东

502,999,176 485,666,594 96.5542% 16,759,132 3.3318% 573,450 0.1140%

中小股东 78,756,247 61,423,665 77.9921% 16,759,132 21.2797% 573,450 0.7281%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本次会议还听取了独立董事作的《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公司独立董事对2021年度出席公司董

事会及股东大会次数及表决情况、发表独立意见情况、维护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等履职情况进行了汇报。

上述第1-11项议案详细内容请参阅公司于2022年4月29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第十届

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及相关公告。第12项议案为临时提案，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3日披露

的《华联控股关于2021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召开2021年度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关于推动

华联控股战略转型暨设立专项资金的议案》（公告编号：2022-033、034）。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麻云燕、饶春博

3.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2.载有公司董事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特此公告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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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公司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于2022年6月17日下午在深圳市深南中路2008号

华联大厦16楼会议室采用现场+视频方式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本次会议通知发出时间为2022

年6月6日，会议通知主要以邮件、微信、电话方式送达、通告。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

人。本次会议由张梅女士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事项如下：

一、关于推举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以及组建新一届经营班子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同日单独公告，公告编号为：2022-040。

二、关于设立第十一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及其人员组成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同日单独公告，公告编号为：2022-041。

上述议案有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2022年6月17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及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六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036� � � � � �证券简称：华联控股 公告编号：2022-040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推

举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以

及组建新一届经营班子的议案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议案经公司2022年6月17日在深圳市深南中路2008号华联大厦16楼会议室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情况如下：

鉴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及经营班子任期届满， 且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成员已于2022年6月17日经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规定，需要选举产生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

副董事长人选以及组建新一届经营班子。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推举张梅女士为本届董事会董事长，推举龚泽民先生、张勇华先生为本

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经公司董事长张梅女士提名，聘任李云女士为公司总经理，聘任苏秦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经公司董事长张梅女士提名，聘任孔庆富先生为本届董事会秘书，聘任赖泽娜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职务。

经公司总经理李云女士提名，聘任苏秦先生、陈善民先生、孔庆富先生、殷蕾女士分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职务。

公司本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及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为三年，自2022年6月18日起至公司召开股东大

会审议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换届之日为止。

上述人员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规定的关于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和要求，不存

在被中国证监会及有关部门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持有本公司股

票数量情况如下:

姓名 持有股票数量(股) 占目前总股本的比例

张 梅 675,350 0.05%

龚泽民 0 0

张勇华 0 0

李 云 999,830 0.07%

苏 秦 610,050 0.04%

陈善民 377,860 0.03%

孔庆富 506,610 0.03%

殷 蕾 0 0

上述人员简历如下：

张梅：女，1975年2月出生，硕士学历，会计师。 曾在中国服装总公司财务处工作，历任华联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财务部业务员、业务副经理、业务经理、财务部副经理，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等职。 2008

年10月至今，任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2018年1月至今，任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委会主席；

2018年11月至今，任深圳市华联慈善基金会秘书长；2019年1月至2021年11月，任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

裁助理；2020年10月至今，任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2021年11月至今，任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裁；2009年5月至2019年6月，任本公司董事；2019年6月至2022年6月，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龚泽民：男，1989年4月出生，纽约大学硕士学历。 现任汕尾市政协常委、香港广东社团副主席、香港广东

青年总会副主席。 2012年1月至2015年1月，任BNP� Paribas（New� York）外汇期权交易员；2015年1月至今，

任深圳市恒裕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2015年1月至今，任深圳市恒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7年1月至今，任深圳市恒裕城市更新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2021年12月至今，任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

张勇华：男，1964年6月出生，硕士学历，高级工程师，全国一级注册建筑师。 曾任深圳市新亚洲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职务，2003年10月至今，任深圳市恒裕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职务，在职期间负责管

理香蜜湖九号大院、恒裕滨城一期等豪宅项目的建设工作。

李云：女，1965年3月出生，大学学历，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 曾任江西财经学院

会计系教师、讲师、副主任，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计财部业务经理、审计室副主任、主任、副总经济师兼审计

室主任，浙江华联杭州湾创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本公司监事等职。2008年4月至2020年7月，任腾邦国际商业服

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2013年6月至2019年6月，任本公司董事，2016年5月至今，任本公司总经理，2019

年6月至2022年6月，任本公司副董事长。

苏秦：男，1964年2月出生，大学学历，注册会计师(非执业)，曾任深圳华业纺织染有限公司会计，华联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本公司主管会计、财务部副经理、经理、总经理助理等职。 2013年6月至今，任本

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部经理；2019年6月至2022年6月，任本公司董事。

陈善民：男，1964年1月出生，大学学历，工程师。 曾任深圳华联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副经理、经

理，本公司投资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等职。 2002年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深圳华业纺织染有限公

司董事、总经理，东莞惠隆塑胶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孔庆富：男，1967年11月出生，大专学历。 曾任职本公司生产技术科、总工程师办公室、企管部，本公司证

券部主管、证券事务代表、证券部经理、董事会秘书、总经理助理等职。 2001年6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2016年5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殷蕾：女，1978年5月出生，硕士学历。 曾任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秘书，上海申冠置业发展有限公

司会计、财务经理，杭州华联置业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等职。 2015年1月至今，任杭州

华联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赖泽娜：女，1981年2月出生，大学学历。 曾任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2011年3月取得法律职业资

格证书。 2016年8月至2017年1月，任公司法务部主管；2017年2月至2018年1月，任深圳市华联置业集团有限

公司招投标办公室业务经理；2018年2月至2020年4月，任深圳市华联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招投标办公室经理助

理。 2020年4月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1.公司新一届经理班子成员李云、苏秦、陈善民、孔庆富、殷蕾等5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

规定的关于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和要求，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及有关部门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

形，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2.对李云、苏秦、陈善民、孔庆富、殷蕾等5人的提名、聘任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有关

规定，提名方式、聘任程序合法。

3.同意公司对李云、苏秦、陈善民、孔庆富、殷蕾等5人的聘任。

4.本次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变动属于正常的人事变动，为经营班子正常换届。

附：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孔庆富

联系地址：深圳市深南中路2008号华联大厦1103室

电话：（0755）83667306� � 83668236� �传真：（0755）83667583

邮政编码：518031� � � � � � � � � � � � �电子信箱：kqf@udcgroup.com

证券事务代表：赖泽娜

联系地址：深圳市深南中路2008号华联大厦1104室

电话：（0755）83667306� � 83668236� �传真：（0755）83667583

邮政编码：518031� � � � � � � � � � �电子信箱：laizn@udcgroup.com

特此公告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六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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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第十一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

及其人员组成的议案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议案经公司2022年6月17日在深圳市深南中路2008号华联大厦16楼会议室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情况如下：

为加强董事会建设，充分发挥外部董事作用，提高董事会决策的科学性。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设战略委

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等四个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其组成人员如下:

一、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由公司董事会张梅女士、龚泽民先生、王晓梅女士、刘雪亮女士、李云女士等五人组成，战略委

员会主任由公司董事长张梅女士担任。 本届委员会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其职责权限、决策程序、议事

规则遵照《战略委员会工作条例》执行。

二、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由黄梦露女士、张勇华先生、王晓梅女士等三人组成，提名委员会主任由公司独立董事黄梦露

女士担任。 本届委员会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其职责权限、决策程序、议事规则遵照《提名委员会工作

条例》执行。

三、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王晓梅女士、刘雪亮女士、李云女士等三人组成，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由公司独立

董事王晓梅女士担任。 本届委员会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其职责权限、决策程序、议事规则遵照《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工作条例》执行。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由刘雪亮女士、王晓梅女士、李云女士等三人组成，审计委员会主任由公司独立董事刘雪亮女

士担任。 本届委员会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其职责权限、决策程序、议事规则遵照《审计委员会工作条

例》。

特此公告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六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036 �证券简称：华联控股 公告编号：2022-043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2年6月17日

在深圳市深南中路华联大厦16楼会议室召开，会议材料以电子邮件及书面形式发送给各位监事。 本次会议应

到监事3人，出席监事3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倪苏俏女士主持了本次会议。本次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以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一致推举倪苏俏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

会召集人。

附：倪苏俏女士简历

倪苏俏：女，1981年4月出生，大学学历。 曾任职上海申冠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财务部，浙江华联杭州湾创业

有限公司财务部，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总裁秘书、办公室业务主管、办公室业务副经理、总裁

办业务经理、总裁办副主任、总裁办主任等职。 2014年1月至今，任杭州华联千岛湖创业有限公司总经理；2022

年1月至今，任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2013年6月至2019年6月，任本公司董事；2019年6月至2022

年6月，任本公司副董事长。

特此公告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二二年六月十七日


